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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三届会议 

第六委员会 

议程项目 82 

国际法委员会第七十届会议工作报告 

  决议草案 

  与条约解释相关的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 

 大会， 

 审议了国际法委员会第七十届会议工作报告1 第四章，其中载有与条约解

释相关的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结论草案， 

 表示注意到国际法委员会报告第 49段所载的委员会建议， 

 强调《联合国宪章》第十三条第一项(子)款所述的国际法编纂和逐渐发展的

持续重要性， 

 注意到与条约解释相关的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问题在国际关系中具有重大

意义， 

 1. 欣见国际法委员会完成与条约解释相关的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有关工

作并通过结论草案及其评注；2 

 2. 表示赞赏国际法委员会不断促进国际法的编纂和逐渐发展； 

 3. 表示注意到在国际法委员会根据其《章程》完成了对这一专题的审议

后在第六委员会就这一主题所作的发言，包括在大会第七十三届会议上所作

的发言；3 

__________________ 

 1 《大会正式记录，第七十三届会议，补编第 10号》(A/73/10)。 

 2 同上，第 52段。 

 3 见 A/C.6/73/SR.20、A/C.6/73/SR.21、A/C.6/73/SR.22、A/C.6/73/SR.23、A/C.6/73/SR.24、

A/C.6/73/SR.29和 A/C.6/73/SR.30；另见第六委员会上的发言，可查阅联合国 PaperSmart门户

网站。 

https://undocs.org/ch/A/73/10
https://undocs.org/ch/A/C.6/73/SR.20
https://undocs.org/ch/A/C.6/73/SR.21
https://undocs.org/ch/A/C.6/73/SR.22
https://undocs.org/ch/A/C.6/73/SR.23
https://undocs.org/ch/A/C.6/73/SR.24
https://undocs.org/ch/A/C.6/73/SR.29
https://undocs.org/ch/A/C.6/73/SR.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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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又表示注意到与条约解释相关的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的结论及其评注，

结论案文见本决议附件，提请各国和所有可能被要求解释条约者予以注意，并

鼓励尽可能广泛地加以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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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与条约解释相关的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 

  第一部分 

导言 

结论 1 

范围 

 本结论涉及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在条约解释中的作用。 

  第二部分 

基本规则和定义 

结论 2 

条约解释通则和资料 

 1.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三十一和第三十二条分别规定了解释条约的通

则和补充的解释资料的使用。这些规则也作为习惯国际法适用。 

 2. 如第三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条约应按照其用语按上下文所具有的通常

含义并参照该条约的目的和宗旨善意地予以解释。 

 3. 第三十一条第三款除其他外规定，应与上下文一并考虑到的还有：(a) 缔

约方之间嗣后所订关于条约的解释或其规定的适用的任何协定；和(b) 在条约适

用方面确定各缔约方对条约的解释意思一致的任何嗣后实践。 

 4. 可将条约适用方面的其他嗣后实践作为第三十二条所指的补充的解释

资料加以使用。 

 5. 条约的解释是单一的综合行动，这一行动对第三十一和第三十二条分别

载明的各种解释资料各给予适当的强调。 

结论 3 

以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作为作准的解释资料 

 第三十一条第三款(a)和(b)项所指的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是缔约方对条约含

义理解的客观证据，因而是适用第三十一条所反映的条约解释通则时的作准的解

释资料。 

结论 4 

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的定义 

 1. 嗣后协定作为第三十一条第三款(a)项之下作准的解释资料是指缔约方

在条约缔结后达成的关于解释条约或适用条约规定的协定。 

 2. 嗣后实践作为第三十一条第三款(b)项之下作准的解释资料是指条约缔

结后确定各缔约方对条约的解释意思一致的适用条约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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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嗣后实践作为第三十二条之下的补充的解释资料是指条约缔结后一个

或多个缔约方适用条约的行为。 

结论 5 

作为嗣后实践的行为 

 1. 第三十一和第三十二条所指的嗣后实践可包括某一缔约方的任何适用

条约的行为，不论此行为是行使行政、立法、司法还是其他职能。 

 2. 其他行为，包括非国家行为体的行为，不构成第三十一和第三十二条所

指的嗣后实践。然而此种行为在评估条约缔约方的嗣后实践时可能相关。 

  第三部分 

一般方面 

结论 6 

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的识别 

 1. 为识别第三十一条第三款所指的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尤其须确定缔约

方是否通过协定或实践就条约的解释采取了立场。如果缔约方只是商定暂不适用

条约，或商定确立一种实际安排(临时协议)，便没有采取这种立场。 

 2. 第三十一条第三款所指的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可能具有各种形式。 

 3. 为识别第三十二条所指的嗣后实践，尤其须确定一个或多个缔约方的行

为是否处在适用条约过程之中。 

结论 7 

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可能对解释产生的影响 

 1. 第三十一条第三款所指的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经与其他解释资料互动，

有助于澄清条约的含义。这可导致可能的解释范围、包括条约给予缔约方行使自

由裁量权的任何范围变窄、变宽或受到另外的影响。 

 2. 第三十二条所指的嗣后实践也可能有助于澄清条约的含义。 

 3. 可以推定，条约缔约方在适用条约方面达成协定或采用一种实践，其用

意是为了解释条约，而不是修正或修改条约。缔约方通过嗣后实践修正或修改条

约的可能性尚未得到普遍认可。本条结论不影响《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和习惯国

际法关于修正或修改条约的规则。 

结论 8 

能够随时间演变的条约用语的解释 

 第三十一和第三十二条所指的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可协助确定缔约方在缔

结条约之时的推定意图是不是赋予用语以能够随时间演变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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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9 

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作为解释资料的权重 

 1. 嗣后协定或嗣后实践作为第三十一条第三款所指的解释资料的权重，除

其他外，取决于其清晰性和特定性。 

 2. 此外，第三十一条第三款(b)项所指的嗣后实践的权重，除其他外，还取

决于该实践是否以及如何重复出现。 

 3. 嗣后实践作为第三十二条所指的补充的解释资料的权重可取决于第 1

和第 2段所述标准。 

结论 10 

与条约解释有关的缔约方协定 

 1. 第三十一条第三款(a)和(b)项所指的协定必须是各缔约方知悉并接受的

关于条约解释的共同理解。这种协定要得到考虑，可以但不必具有法律约束力。 

 2. 为确立第三十一条第三款(b)项所指的协定而必须积极从事嗣后实践的

缔约方数目可能不尽相同。在有关情况要求作出某种反应时，一个或多个缔约方

的沉默可能构成对嗣后实践的接受。 

  第四部分 

具体方面 

结论 11 

在缔约国大会框架内通过的决定 

 1. 为本结论的目的，缔约国大会指缔约国为了审查或执行条约而举行的会

议，但缔约国作为国际组织机关成员行事的情况不在此列。 

 2. 在缔约国大会框架内通过的决定所具有的法律效力主要取决于条约和

任何可适用的议事规则。根据情况，这种决定可明确或间接地体现第三十一条第

三款(a)项所指的嗣后协定，或产生第三十一条第三款(b)项或第三十二条所指的嗣

后实践。在缔约国大会框架内通过的决定通常为执行条约提供了非排他性的一系

列可行选择。 

 3. 在缔约国大会框架内通过的决定只要表达了缔约国之间就条约的解释

达成的实质性协议，则不论决定以何种形式和程序通过，包括经协商一致通过，

均构成第三十一条第三款所指的嗣后协定或嗣后实践。 

结论 12 

国际组织的组成文书 

 1. 第三十一条和第三十二条适用于作为国际组织组成文书的条约。因此，

第三十一条第三款所指的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是这类条约的解释资料，第三十二

条所指的嗣后实践可以作为这类条约的解释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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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第三十一条第三款所指的缔约方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或第三十二条所

指的嗣后实践可以出自国际组织适用其组成文书的实践，或体现在这类实践中。 

 3. 在适用第三十一和第三十二条时，国际组织适用其组成文书的实践可以

有助于解释该文书。 

 4. 第 1至 3段适用于对作为国际组织组成文书的任何条约的解释，但不妨

碍该组织的任何有关规则。 

结论 13 

专家条约机构的声明 

 1. 为本结论的目的，专家条约机构指根据一项条约设立且不是国际组织机

关的、由以个人身份任职的专家组成的机构。 

 2. 专家条约机构的声明对条约解释的相关性取决于该条约的适用规则。 

 3. 专家条约机构的声明可产生或提及第三十一条第三款所指的缔约方嗣

后协定或嗣后实践，或第三十二条所指的嗣后实践。缔约方的沉默不应推定为构

成第三十一条第三款(b)项所指的、接受专家条约机构声明中表达的对相关条约的

解释的嗣后实践。 

 4. 本条结论不妨碍专家条约机构的声明有助于其任务范围内条约的解释。 

 


